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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公安局
关于印发«淄博市公安局服务保障“夜间经济”

发展十条措施»的通知

各公安分县局,局直各单位:

现将«淄博市公安局服务保障“夜间经济”发展十条措施»

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淄博市公安局

2022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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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公安局
服务保障“夜间经济”发展十条措施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关于优化营商环境

的系列部署,深入践行“靠前一步、主动作为”警务理念,全力

服务保障“夜间经济”有序健康发展,结合公安工作职责,特制

定服务保障“夜间经济”发展十条措施.

1. 优化夜间 110 接处警.在全市夜间经济比较集中的区

域周边设置流动 110 处警车组,确保一旦发生警情,实现就近

快速处置.市、县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安排专门力量对夜间接

处警工作进行网上勤务检查、视频巡查,及时发现、通报、整改

问题,切实提升接处警工作质效.每晚 20 时至次日 3 时不定

时调度全市武装巡逻力量,随时掌握社会面整体情况.

责任单位:指挥中心、巡警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2. 增加夜间巡防密度.以夜间经济集中区域为重点,通

过智慧巡防系统智能引导全市警务工作站、巡特警等巡防力

量向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倾斜,开展精准巡防.实施“警灯闪

烁”工程,延长夜间巡逻时间,通过“车巡＋步巡＋视巡”模式,

显性用警、屯警街面,提高夜间见警率和管事率,增强震慑力

和控制力,有效防范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.

责任单位:巡警支队、特警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3. 严打扰乱夜间经济违法犯罪.深入推进“利剑 2022”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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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行动,对夜间发生的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、侵害妇

女以及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等警情,实行警务工作站、派出所、

巡特警、视频侦查等警力以及其他警种部门按需同步上案,迅

速固定证据,确保案件快侦快破快处,形成有力震慑.会同有

关部门对夜市开展联合检查,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、伪劣食

品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犯罪行为,确保群众“舌尖上的安

全”.加强网络执法,对故意造谣传谣、恶意炒作、涉嫌违法犯

罪的,坚决依法严厉打击,形成有效震慑.

责任单位:市局有关单位,各公安分县局

4. 全面摸清夜间经济周边治安要素.会同相关部门对夜

间经济经营主体及周边治安要素开展集中摸排,建立从业人

员背景动态审查制度,逐一登记形成台账,全面掌握相关经营

场所人员构成,最大限度减少不安全因素.与经营主体逐一

签订安全责任书,告知遵守法律法规,落实安全防范主体责

任,保持良好的经营秩序.加强对经营场所的安全检查,指导

做好内部安全防范,防止发生公共安全事件.

责任单位:治安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5. 做强夜间经济群防群治力量.深化“三联机制”建设,

组织相邻经营业主以及大型经营场所、周边企业单位保安员

开展“平安互助”活动,形成邻里守望、互帮互助的良好态势.

选拔责任心强的夜间营业场所老员工兼任治安志愿者,加强

教育培训,进一步增强他们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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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.发动网格员、市场和物业管理人员全面排查整治夜间

营业场所安全隐患,及时化解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矛盾纠

纷,为经营业主和广大群众提供有序和谐的经营和消费环境.

责任单位:治安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6. 加强夜间经营区域智慧安防建设.加密建设夜间经济

集中区域高清监控设施,布建人像智能感知采集前端设备,实

现视频实时监管、证据即时获取.依托智慧安防工程建设,在

出入口增加、补充人脸卡口、智能车辆卡口前端设备,实现对

人员、车辆的动态感知、精准预警,有效防范、快速打击扰乱社

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.动员经营业主安装覆盖店内及

门前、至少存储 1 个月的监控设备,提高安全防范能力.

责任单位:治安支队、信息通信处,各公安分县局

7. 保障夜间经济集中区域交通有序畅通.以不影响正常

交通为基本原则,在夜间经济集中区域增设交通标志和路内

泊位,重点时段增派警力加强疏导管控,引导机动车、非机动

车有序限时停放,及时消除违法停车等妨碍道路通行的违法

行为以及因停车引发的矛盾纠纷.加强夜间道路交通运行情

况实时监测,根据交通流量优化交通信号配时方案,为群众安

全通行提供最优保障.依法严查严处酒驾、醉驾、超员超载、

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,教育引导驾驶人安全驾驶.

责任单位:交警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8. 最大限度提高审批效率.依法依规简化夜间大型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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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审批程序,对申请举办 1000 人以上的商品展销会、啤酒

节等大型活动,接到申请后安排警力提前介入,1 至 2 个工作

日完成现场勘验,指导制定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,审批时限由

20 个工作日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;小型活动不作审批,由属地

公安派出所履行好管理责任.

责任单位:治安支队,各公安分县局

9. 改进提升执法服务质效.建立健全娱乐休闲服务场所

“差异化”管理制度,进一步明确执法检查重点和频次,杜绝

“无目标”“干扰式”检查,保障合法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,增强

行业经营活力.积极倡导文明执法、柔性管理,对经营主体初

次轻微违法违规行为,慎用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,提高和

保护业主规范守法经营的积极性、主动性.

责任单位:市局有关单位,各公安分县局

10. 积极做好普法宣传.研究分析夜间经济常见的社会

治安问题,及时通过发放明白纸、广播宣传、现场答疑、座谈交

流等方式,向经营业主开展普法宣传和反诈防骗、防火防盗等

安全常识宣传,提出防范建议,降低经营风险和违法犯罪风

险.专题策划夜间经济公安宣传主题,大力宣传公安机关护

航夜间经济发展的具体做法,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和警示信息,

提高经营业主和消费者安全防范能力.

责任单位:刑侦支队、治安支队、法制支队、宣传处,各公

安分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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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2022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承办单位:指挥中心调研室 承办人:仇在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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